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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c/201804/20180402729828.shtml） 

 

附錄 

 

商务部令 2018 年第 2 号 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听证会规则 

 
   《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听证会规则》已经 2018 年 3 月 14 日商务部第 111 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

现予发布，自 2018 年 5 月 4 日起施行。 

 

 

部长  钟山 

2018年 4 月 4日 

 

 

 

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听证会规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听证程序，保障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公平、公正，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的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商务部（以下称调查机关）在反倾销和反补贴案件调查程序中举行听证会，适用本规则。 

  第三条 调查机关可以依申请举行听证会，以向所有利害关系方提供与具有相反利益的当事方见面

的机会，以便陈述对立的观点和提出反驳的论据。 

  调查机关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自行决定举行听证会。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第十九条规定

的利害关系方，包括反补贴调查中的出口国（地区）政府，均可申请举行听证会。 

  第五条 利害关系方要求在初裁前举行听证会的，应在立案之日起四个月内向调查机关提出书面申

请。 

  利害关系方要求在初裁后举行听证会的，应在初裁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向调查机关提出书面申请。 

  第六条 听证会申请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申请人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等有关信息； 

  （二）申请事项； 

  （三）申请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 

  第七条 调查机关应当自收到利害关系方提交的申请书后十五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举行听证会的决

定。 

  第八条 调查机关举行听证会，应当考虑保密的需要和当事人的方便。 

  第九条 申请书不符合本规则第六条规定，或者调查机关认为没有必要举行听证会、或者举行听证

会将严重阻碍调查程序进行的，调查机关可以决定不举行听证会。 

  第十条 调查机关决定不举行听证会的，应当书面通知听证会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调查机关决定不举行听证会、但利害关系方有正当理由要求口头表达意见的，调查机关应当以其他

方式为其提供口头表达意见的机会。 

  第十一条 调查机关决定举行听证会的，应当以适当形式通知各利害关系方，并将通知送交商务部

贸易救济公开信息查阅室。该适当形式包括书面通知、网上公布及其他形式。 

  第十二条 调查机关举行听证会的通知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举行听证会的理由； 

  （二）听证事项； 

  （三）利害关系方报名参加听证会的时限和方式。 

  第十三条 利害关系方均有权按照调查机关规定的时限和方式报名参加听证会。任何一方均无必须

出席听证会的义务。未出席听证会不损害该利害关系方通过其他方式向调查机关表达意见并陈述理由的

正当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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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条 报名参加听证会的利害关系方，应当在调查机关规定的时限内将参加听证会的人员名单

报送调查机关。 

  第十五条 报名参加听证会并要求在听证会上发言的利害关系方，应当在调查机关规定的时限内提

交发言概要。调查机关应当将发言概要送交商务部贸易救济公开信息查阅室供各利害关系方查阅。 

  第十六条 调查机关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将举行听证会的方式、时间、地点和听证会议程等事项

通知已报名参加听证会的利害关系方。 

  第十七条 参加听证会的利害关系方应当遵守听证会纪律。对违反听证会纪律的，听证会主持人有

权提出警告、制止，必要时可责令退场。 

  第十八条 在听证会上发言的利害关系方应当围绕听证事项进行陈述。对超出听证事项范围的，听

证会主持人有权制止。 

  第十九条 利害关系方对主持人的询问应当如实回答。 

  第二十条 在听证会上发言的利害关系方应当在听证会结束后，按照调查机关要求的时限和方式，

就其发言内容向调查机关提交书面材料。调查机关应当将书面材料送交商务部贸易救济公开信息查阅室

供利害关系方查询。 

  利害关系方未按照前款规定以书面形式提交的听证会上的口头发言，调查机关可以不予考虑。 

  第二十一条 听证会使用的工作语言为中文。以其他语言发言的，应当自行配备翻译，发言内容以

翻译为准。 

  第二十二条 本规则由商务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规则自 2018年 5月 4 日起施行。《反倾销调查听证会暂行规则》（对外贸易经济合

作部令 2002年第 3 号）、《反补贴调查听证会暂行规则》（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令 2002年第 10号）和

《产业损害调查听证规则》（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令第 44号）同时废止。 

 


